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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邀请单位名称）：
连云港市赣榆盐业有限公司 委托我公司 江苏守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对 连云港赣榆盐课司淮盐文化展示馆提升改造项目施工 进行 邀请招标 ，邀请贵公司参加投标，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连云港赣榆盐课司淮盐文化展示馆提升改造项目 已由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 赣榆区区政府 ，建设资金来自 自筹资金 ，现已落实。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2.1.1 建设地点：连云港赣榆盐课司淮盐文化展示馆；
2.1.2 建设规模：连云港赣榆盐课司淮盐文化展示馆提升改造项目，主要包括：装饰工程、陈列布展工程、安装工程等，具体以招标人实际要求的施工范围及工程量清单为准；
2.1.3最高投标限价：伍拾贰万玖仟伍佰壹拾捌元贰角陆分（￥：529518.26元），投标人投标时不得超过最高限价，超过此价格将否决其投标；
2.1.4 工期要求：45日历天；
2.1.5质量要求：执行国家现行验收标准，等级为合格；
2.2招标范围：招标人实际要求连云港赣榆盐课司淮盐文化展示馆提升改造项目的施工范围及工程量清单中所有内容；
2.3标段划分：共分为1个标段。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本工程采用资格后审方式，投标人应具备的资格要求如下：
3.1投标人具有独立签订合同的能力，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
3.2投标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的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或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并取得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3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有效的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贰级及以上资格，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类证；同时项目负责人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投标单位拟报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必须为本单位正式职工，提供由投标人为其缴纳2025年12月至今任意一个月由社保机构出具的社保缴纳证明（加盖社保中心章或社保中心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章）等证明材料（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军事管理等部门从事工程设计、施工的技术人员不能提供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由所在单位上级人事主管部门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已退休仍在执业有效期内的可提供退休证明及聘用合同）。
（2）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行为记录；或者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但自记录之日起已超过5年的。
3.4 投标人不得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为招标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为本招标项目的监理人、代建人、项目管理人，以及为本招标项目提供招标代理、设计服务的；
（3）与本招标项目的监理人、代建人、招标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或者互相控股、参股的；
（4）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6）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以及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被暂停且在暂停期内；
（7）因拖欠工人工资或者因发生质量安全事故被有关部门限制在招标项目所在地承接工程的；
（8）投标人近3年内有行贿犯罪行为且被记录，或者法定代表人有行贿犯罪记录且自记录之日起未超过5年的；
3.5 本工程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6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1）本工程执行“江苏省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连云港市清理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通报文件，凡是出现在文件中以及在工程所在地被行政监督主管部门限制准入的投标单位和项目经理，且未解禁的投标将被否决。投标人、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记录，由投标当事人自行承诺并扫描上传；说明：无行贿犯罪承诺必须反映投标人（3年内）、法定代表人（5年内）、项目负责人（5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具体时间从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倒算（格式详见招标文件附件）。
（2）本工程招标工作执行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告〔2018〕6号文，苏建招办〔2022〕2号文规定。投标人本次投标所用资质在投标有效期内需为江苏省建筑业监管信息平台“动态监管不合格资质查询”合格企业，企业资质动态监管合格情况采用信用承诺方式由投标人自行承诺（格式详见招标文件附件）。投标人的建筑业企业资质动态监管结果由招标人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当日登录“江苏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一体化平台”进行查询获取。
（3）本工程执行苏建建管〔2017〕236号文、苏建建管〔2016〕214号、苏建函建管〔2022〕387号文及相关问题解释的规定，依法应当进行招标的工程，招标投标时，除项目负责人外，其他现场人员不再要求明确；施工合同归集（配备）时，项目负责人随招投标系统自动导入施工合同归集（配备）系统，其他关键岗位人员需在企业已注册（或归集（配备））的人员库中勾选后自动生成。（重要提醒：投标人请慎重考虑项目部门关键岗位人员的安排，确保施工合同按时归集（配备），否则产生的后果自行承担）；
（4）本工程执行以下文件：连建发〔2018〕96号“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投诉处理程序》的通知”；苏信用办〔2018〕23号“关于印发《关于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招标投标活动中建立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惩戒机制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 和“信用江苏”credit.jiangsu.gov.cn 公布为准，惩戒期限自网站上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信息中载明的发布时间开始，直至撤销或更正信息中载明的发布时间的期间。
（5）投标人应承诺贯穿工程整个招投标活动所提交的所有材料都是真实有效的，一旦发现有虚假行为，招标人立即中止该投标人的投标活动，并上报相关主管部门追究责任。
四、招标文件获取
4.1招标文件获取时间为：2026年07月07日至2026年07月14日每天上午09:00~11:00，下午15:00~17:00。（节假日除外）；
4.2获取方式：各投标单位委托人必须凭授权委托书、投标邀请函、投标确认函加盖公章前来报名（或发送加盖公章的扫描件发送至招标代理机构邮箱进行报名）。招投标活动的每个环节，该经办人必须出示身份证原件，经办人不经招标人同意不得变动，每份标书300元，现金支付，售后不退。须递交以下资料：
（1）营业执照；
（2）企业资质证书；
（3）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4）企业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
（5）项目负责人注册建造师证书、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 类）；
（6）项目负责人的社会保险（或养老保险）缴纳证明；
（7）法人授权委托书、授权代理人身份证；
注：以上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留存。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5.1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为：2026年07月28日15时00分。
5.2递交地点：赣榆区青口镇黄海路52号（连云港市赣榆盐业有限公司会议室） 
5.3递交方式：书面递交；投标文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共四份书面投标文件（电子U盘或光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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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资格审查，资格评审标准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
七、评标办法
本次招标采用：综合评估法，具体评分细则详见第三章评标办法。
八、项目联系方式
招标人：连云港市赣榆盐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源晨
联系方式：15895799595

招标代理机构：江苏守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连云港市赣榆区云昇广场B区334-336号（区政务服务中心南）  
联系人：刘工  
电话 ：17714143969
电子邮件：2872510587@qq.com 



投标确认函

致：                      （项目单位）

我单位已收到“                        （项目名称）”投标邀请书, 我方承诺参加该项目的投标。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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